
意义表达的“真实性”问题，在20世纪后期成为符号学、语言学、文艺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

教育学、法学、哲学、伦理学、翻译学等众多人文学科共同关心的一个核心题目，其中卷入的各

种情景貌似简单，欲分析底蕴找出规律却至为繁难。这课题对各学科提出重大挑战，也吸引了

广泛兴趣。在讨论中，可以看出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：表意是否符合客观的“真实性”，基本上

无法靠文本分析来讨论①。能够探讨的恐怕只是意义能否起始于某种主观真实，即诚信。因此，

从符号学角度讨论“真实性”，只是探讨符号过程如何表现，以及如何区分诚信与谎言，而不是

讨论客观真相问题。

与他人交流，看起来是作为文化的人一个自然需要，实际上是一件痛苦的事。“对话理论”

的提出者巴赫金认为我们只是“忍受”对话：“对话不是我们对他人敞开胸怀，恰恰相反，对话

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他人关闭在外”②。要对付异与同、我与他，对付与骗局与谎言之人，或是

反讽或虚构的表达，总是非常困难的事，人不得不承受这苦恼。列维纳斯有妙语说：“爱转变我

们对他人的恐惧，也就是把他人在我身上引出的恐惧，变成担心他人的安危，直到把我变成完

全对他人负责”③。我们可以把列维纳斯的“爱”这个词换成“信任”，然后我们可以发现交流中

的“真实性”，最终是一个如何“忍受”交流的问题，即如何针对他人的真伪意图，对应地变更自

己的接受态度，作为人类文化立足点的意义交流才有可能，这就是本文提出的“接受原则”的

符号表意的目的是传达交流，传达可以出自诚意，也可以出自谎骗意图，但是在发送与接受之间隔着符号文本，文本

遮蔽发送意图。由此，交流可以出现非常复杂的变局。诚信与谎言，成为现代跨学科的意义研究中一个始终没有能理

清楚的难题。本文在总结各家理论之后，提出符号表意的接受原则，并按此分出四种格局，八种类型，以覆盖表意理解

方式的全域，包括受骗、反讽、幻觉、虚构这些复杂变体。本文指出，符号表意的关键在于接受者的态度：只有当接受者

感到某个表意文本有认知价值，他才会用一定方式作变通接受，以完成传达过程。

诚信与谎言之外：

符号表意的“接受原则”

赵毅衡

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

目“符号学理论研究”阶

段性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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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由。

检查有关交流“真实性”的大量文献和研究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研究者的两种倾向。一种

倾向是把真实性归结为某个基本交流原则。伦理哲学家罗斯在30年代就提出人际交流“诚信

原则”（principle of fidelity）④，由于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名著《正义论》中借用此原则，并且扩展

成政治伦理学的“公平原则”（principle of fairness），而广为人知⑤。语言学家格赖斯提出的“合作

原则”（cooperative principle），现在已经成为许多学科的基础理论。此原则要求对话者“做出符

合谈话方向的贡献”，因此必须遵循四个准则：“真实、足够、相关、清晰”⑥。以上这些原则的共

同点是认为：有效的社会交流须基于某种诚信，违反这个原则的传达则为“违规”例外，而交流

顺利取决于如何排除违规。

但是人类文化中，符合诚信原则的交流传达并不多，这些理想原则只是一种评价要求，可

以用在法学、政治学、翻译学、教育学中。一旦用到复杂的传达场合，例如“诚信原则“被借用到

美学、叙述学、游戏学，应用就很困难⑦。

另一种做法则是翻过来，以非诚信为正常，诚信是例外。例如符号学家艾柯多次提出的

“符号撒谎论”。艾柯认为符号的特点就是“可以用来撒谎”，因此，“撒谎理论的定义应当作为

一般符号学的一个相当完备的程序”⑧。

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观点有点类似艾柯的撒谎论，他认为社会行为就是表演，人在社会关

系上有四种表演方式（dramaturgy）：自我理想化表演（把自己表演的比实际的强）；误解表演

（有意给人错误的表现，欺骗，谎言）；神秘化表演（以保持距离，让对方猜不到自己的底细）；补

救表演（立即转换表演以纠正某个印象）。我们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展示一个身份，甚至独

处时也向自己展示一个身份，而每次展示的身份可以完全不同⑨。这种观点实际上把人的社会

行为看成本质上是演戏。性别研究理论家巴特勒的“操演论”（perfomativity），把这种表演身份

理论推演到性别上：男女性别不是生理上与生俱来的，而是操演出来的，“我们对某个性别化

的本质的期待，生产了它假定为外在于它自身之物”⑩。各种身份表演，已经是人类文化的一个

基础。

维特根斯坦早就指出谎言是一种“语言游戏”，而且谎言游戏“与其他语言游戏一样，要学

习才能会”輥輯訛。实际上，从著名的罗素“撒谎悖论”开始，谎言就成为20世纪受“语言转折”影响的

各种学科着迷的课题。社会语言学家巴恩斯指出，关于谎言的论著奇多，但是没有人认真研究

“谎言”的类型，没有人仔细研究儿童如何学会（也就是人类文明最早如何学会）撒谎，尤其不

清楚的是儿童如何学会“恶意谎言”与“善意谎言”（所谓“白谎”）之间细微却重要的区分輥輰訛。

在文化的表意活动中，意图完全可以半真半假。例如医生给病人安慰剂，应当说是骗局，

但不能完全说是欺骗。稍微思考一下各种表意，就可以明白，在“诚意”与“撒谎”之间，有非常

宽的灰色地带。建立功能语法的韩礼德曾经总结了144种“修正”策略，基本上都是在语句中加

不肯定词，例如“我猜想”、“我怀疑”之类的词，他自己认为这都是为了引入“介于是与非的那

部分意义”輥輱訛。但是多达140余种，就等于说无法分类。语用学家里奇提出“礼貌原则”（politeness

principles）从语用上修正格赖斯“合作原则”，他提出六条准则：策略、慷慨、赞誉、谦逊、一致、同

情，有了这六种准则，说话就可以并不完全符合“合作原则”，但是传达可以更为畅通輥輲訛。他实际

上把“显谎”（知道对方会明白底细的委婉、夸张、客套等不实语言，例如见人说“久仰”）纳入诚

信范围，认为“显谎”与知道对方不会明白而有意行骗的“隐谎”完全不同，是促进交流的手段。

里奇的论文对于讲面子，讲究人际策略的中国文化特别有用，所以引起许多中国语言学家关

注輥輳訛。但是礼貌原则只是丰富了合作原则，没有处理谎言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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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真正理解诚信与谎言，就必须处理符号表意的各种类型，即找出一个简单的却能总结

各种诚信与谎言的模式，并且说明各种情况之间的关系。要想建构这样一个模式，最困难问

题，是如何把诚信与谎言之间的各种中间层次包括进来，包括艺术中的虚构、“显谎”、反讽等

难以用真假标准来衡量的复杂局面。

格雷马斯与库尔泰是第一个试图建立这样一个模式的符号学家。他们的把“是”（être）与

“似”（paraître）作为“真”的两极，与之对立的是“非是”（non-être）与“非似”（non-paraître），这样

就组成了一个符号方阵，这个格局经常被称为“述真方阵”（carrê vêridictoire）輥輴訛，方阵中出现四

种可能性：

1. 真（le vrai）：既“是”又“似”；

2. 假（le faux）：既“非是”又“非似”

3. 幻觉（l’illusoire）或想象（le monsonge）：“非是”但“似”；

4. 保密（le secret）或伪装（la dissimulation）：“是”但“非似”。

很多人讨论过格雷马斯与库尔泰的这个述真方阵，笔者现在提出一个个人的理解：“是”可以

理解为发送者的诚信意图，“非是”就是意图不诚信；“似”可以理解为文本实在地表达了（无论

诚信与否的）意图，“不似”就是文本不实在。这样，笔者把“述真”的四分模式，理解成以下分

型：

“真”：诚信意图＋实在文本；

“假”：不诚信意图＋不实在文本；

“幻觉、想象”：不诚信意图＋实在文本；

“保密、伪装”：诚信意图＋不实在文本。

这里说的“文本”，泛指一个文化中所有的符号表意的“表达层面”，文字文本只是其中的一种輥輵訛。

格雷马斯模式的优点在于：不再把诚信问题看成是发送者单方的动机，而看作与文本的配合

关系。这样，谎言（“假”）必须由两步构成，即“不诚信意图＋不实在文本”，即“明白自己所知而

言其非”。

格雷马斯的述真理论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：符号表意还有一个环节———除了发送者的意

图、符号信息的文本，还有接受者的解释，这第三个环节才起决定性作用。幻觉是接受者幻觉，

保密是对接受者保密，真实与作伪也是对接受者而言的，接受者如果没有作相应的接受态度，

一切都无从谈起，述真方阵中的诚信或欺骗，就只是一种待实现的可能性。

另外一些理论家看到了传达的接受者的重要性。符号学家马多克斯指出，艾柯的符号谎

言论，没有能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局面：符号发送者的“有意错误表现”（misrepresentation），与

符号接受者“弄错意义”（mistaking of references）輥輶訛。两种局面的成因很不相同。

哈贝马斯在讨论社会交流时，看到发送者与接受者的互动，是交流的关键。他认为语言游

戏如棋局，交流双方根据局面作进退处置輥輷訛；而巴恩斯认为语言游戏如扑克，游戏双方不知道

对方掩盖起来的牌，不像棋局那样摊在桌面輦輮訛。在交流互动问题上，哈贝马斯的比喻是比较准

确的。因为接受者能看到的就是棋子，即符号表意文本，而且正因为接受者依靠的只有文本，

文本遮蔽了发出者的动机，接受者才会不怀疑诚信而接受谎言骗局。

诚信与谎言之外：符号表意的“接受原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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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旦卷入了如此复杂的理解，真实性问题就必须贯穿符号表意的三个环节：

发送者的意图意义→文本（包括潜文本）携带的文本意义→接受者的解释意义

第一个环节意图意义，无法直接为接受者接触到，接受者能接触到的只是文本与伴随的副文

本（例如发送者的脸部表情，发送者的一贯性格等影响意义的因素）。发送者意图可以很复杂，

但是如果文本与副文本都不能显示发送者的意图，就只能靠接受者决定究竟如何理解。

况且，很多符号表意行为无法追溯意图：自然符号（例如日蚀、闪电），宗教符号（神迹、神

授教义），都是难以追究之事；“集团发送者”，例如电影制作团队、设计公司，主体组成过于复

杂；古迹符号（古迹与古籍）作者年代遥远。对于无法追究发送者意图的符号表意，我们只能假

定意图是诚信的。例如，没有别的（文本间性）记载可以参照，我们无法考证《春秋》关于鲁国史

记载的真伪，只能认为是信史。

第二个环节文本意义，是潜在意义，它尚未成为意义，而是待实现的意义，它对真实性问

题不能承担直接责任。但是文本很明显有两个大类：一种恰到好处不含矛盾，另一种内部成分

冲突不能一贯。因此，接受者从文本的构成来猜测意图，从文本中留下的痕迹寻找合适的解释

模式（即文化惯例，例如夸张的客套话不能当真）。这文本是泛指，即除了符号本身，还包括各

种附带的隐文本因素，例如发送者的品德、所处的语境等等。尽管如此，一切解释，只能在文本

与隐文本中寻找根据。《春秋》的“微言大义”，无论解释者如何发挥，必须声称是根据《春秋》的

文字找出来的根据。

接受者的解释一旦开始，就难以规定以何种形态结束。这就是皮尔士所谓“无限衍义”

（unlimited semiosis）：意义解释可以由于实际原因暂时中止，却永远不会结束輦輯訛。本文中所说的

“接受意义”，指的是接受者意识到面对的符号文本有意义，意义意识（awareness）是意义的保

证，而接受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是否接受这个文本，然后是如何理解此文本。

按照符号学家拉斯提埃尔的说法：对于符号表意来说，“诚信/ 作伪”（true/ false）的区分是

“述 真 状 态”（veridictory status） 问 题 ；“实 在 / 非 实 在 （即 可 能 / 不 可 能）”（real/ unreal, or

possible/ impossible）的区分是“本体状态”（ontological status）问题；而“正 / 负（即愿 / 不愿）”

（positive/ negative, or euphoric/ dysphoric）是“精神状态”（thymic status）輦輰訛。格雷马斯也建议：述真

的模式化，最后在三个条件上实现，即做（faire）、是（être）、知（savoir）輦輱訛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把三状

态或三条件如何落实到具体操作上：哪个环节应当对那个状态/条件负责，是最关键的？

我个人认为，“真实性”所需的这三层要求，正好分布在符号表意的三个环节上：“诚信/作

伪”是发送者态度；“实在/不实在”是文本品质；“愿接受/不愿接受”是接受者态度。用这样的

理解，可以把表意真实性建立在三个环节的相应配合上，得出四种基本类型。

作为本文整个讨论出发点的是第一格局的第一型：

1a. 诚意正解型：诚信意图→实在文本→愿意接受

所谓“诚信意图”，就是文本发送者“忠实于所知所见”的意图意义；所谓“实在文本”，就是没有

可觉察的内在矛盾的符号文本；所谓“愿意接受”，就是接受者意识到文本有意义而开始解释

过程。上述“三正格局”，实际上是所有科学的/实用的符号表意的格局，至少是期待中的格局。

此类型之绝对“正常”，才引出第二类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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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b. 欺骗成功型：不诚信意图→实在文本→愿意接受

可以看到，1a与1b实际的传达流程相同：就符号表意的进程而言，看不出区别，都是表意成功。

骗局与否，只在意图的区别，发出者是否“知其非而有意言其是”。两种表意似乎是两个极端，

在实际的交流中却经常难以区分。例如广告、公关、时尚等符号表意行为，发送者意图是否诚

意很难确定。见广告而产生购货的念头，虚假广告与非虚假广告，达到的效果相同，广告多多

少少虚假；上级对部下的致敬是真情还是假意，大部分情况下睁眼闭眼，只要恭敬如仪就行

了，原因一是无法调查清楚，二是水至清则无鱼，诚意与否，只能暂时搁置不论。

《易传》云“修辞立其诚”，加工文本，目的让意图显示“诚”，发送者是否有诚意，就是一个

文本外的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说谎行骗者，对文本反而特别小心，尽可能做到滴水不漏。而一

旦修辞之“诚”确立，就很难去怀疑意图之诚。董小英强调“修辞立其治”，文本完备就能达到目

的，修辞并不传达诚意輦輲訛，她的看法是有道理的。

诺曼底登陆前盟军的假情报战，让德军始终相信主攻阵地是加莱，甚至诺曼底已经成功

登陆后，希特勒依然认为诺曼底是牵制佯攻。盟军的办法就是完善文本：用双面间谍泄露“完

全真实”的、经得起检查但非关全局的机密情报輦輳訛。“修辞”果然达到了“立诚”目的。《三国演义》

骗局最多，虽然是小说，因为众所周知，本文借用一些例子。成功的计谋，都是文本完美化的结

果：诸葛亮“草船借箭”，借雾夜才得以成功；“蒋干中计”借老友之名才得以成功。

正因为意图意义常被遮蔽，以上两型形式相当一致，组成了第一格局。艾柯说符号学研究

一切可以用来撒谎的东西，在这第一模式中已经基本体现。但是，一旦文本不够完美，被接受

者觉察到矛盾不一致的地方，此时接受者的态度就复杂起来，但是只要能解释出认知价值，接

受者不必一律拒绝接受。

2a. 反讽理解型：诚信意图→不实在文本→愿意接受

要理解意义，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完美的文本，这就是格赖斯“合作原则”的关键所在：假定发送

者是有诚意的，那么接受者对文本的要求可以打折扣，他可以超越文本的局限，根据合作的惯

例达到理解。

丁尔苏引用过凯勒尔描述的一个例子：

假设我和我的同伴正在听一个报告，如果我想向她暗示这个报告实在太乏味了，我

可以朝着她的方向打一个稍带夸张的哈欠。这个哈欠必须略微不同于真实的哈欠，以保

证它不被误解。假装的哈欠应该足够显著，使得接受者知道这是一次思想交流的企图，从

而去寻找合理的解释。为此，假装的哈欠必须满足两个条件：

1. 它必须能够被认出是“哈欠”的假装。

2. 它必须能够被认出是“假装”的哈欠。輦輴訛

所谓“使得接受者知道这是一次思想交流的企图”，就是接受者认知这是个有意义的符号文

本；“哈欠的假装”是文本特征，它必须不像一个正常的哈欠，或者其隐文本支持它的“不像”

（例如此人向来性格幽默，与“她”很熟悉）。至于“假装的哈欠”，是意图意义，是可以从“哈欠的

诚信与谎言之外：符号表意的“接受原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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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装”推论出来的“诚信”：发送者并不想隐瞒他对会议的厌烦态度。

“不明说”传达的模式，都属于这一型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聪明过头的杨修，看到曹操的点心

盒上写“一合酥”，打开就吃；听曹操以“鸡肋”为口令，就让部队准备退兵。这都是超越文本的

解释，因为文本与隐文本（曹操性格、军事僵持局面等）合起来，也无法支持杨修的理解。这样

的传达最后是成功的，但是需要接受者做出超越文本的努力。叙述学中所谓“不可靠叙述”（例

如通过一条狗的视角讲述，或以一个傻瓜的口吻讲述）能够更有效地讲一个故事。格雷马斯述

真方阵所说的“保密”，就是这个类型：发送者意图是诚意的，文本扭曲（例如用密码），无法直

接理解原意，但接受者的理解能力跨越了此障碍，最后依然达到了理解。这种“反讽表达”，是

幽默之所以迷人的原因。

但是很可能有一种更复杂的变体：

2b. 表演幻觉型：不诚信意图→不实在文本→愿意接受

2b型与2a的区别在于发送者“非诚意”。由于文本遮蔽，发送者的诚意很难判断，理解与上当之

间，在符号表意过程的形式上很难做出区分。2a与2b，都是不实在文本，但是2b的发送者带着

非诚意意图，用了不可靠文本，结果是如同1b的成功骗局，只不过文本有意露马脚，是一种“翻

转”的骗局。《三国演义》空城计是一个佳例：诸葛亮无兵力守城，只能大开城门，如此守城法太

蹊跷，而且与“诸葛一生惟谨慎”的附属文本极端冲突。诸葛亮意图作伪，但是无奈只能用非常

理文本，司马懿产生判断错误而中计。

“华容道”也是个好例子：诸葛亮夜观天文，知道曹操命不该绝，索性就把最关键的隘口让

关羽去把守，他熟知关羽的性格，会因为报恩而放走曹操，他用假文本让关羽去成全他的“忠

义”。诸葛亮下此命令没有诚意，此命令本身问题很大，用人不当。关羽自以为是凭良心自觉行

事，实际上中了诸葛亮的“翻骗”之计，他作为接受者得到的，是不实在文本。此格局可以与格

雷马斯述真方阵中的“幻觉”对比：动机“不是”与文本“不似”结合，造成的幻觉遮蔽了不诚信

意图，使计谋得手。

“翻骗”似乎太少见，不必成为一个模式，实际上2b是文学艺术中一种重要格局，即“逼真

性”引发的真实幻觉輦輵訛。艺术符号的发送者明白说是在作假表演，艺术的文本也明显地打着虚

构的记号（例如屏幕的方块、电影的片头、舞台的三面墙、以唱代言、灯光布景、明星面孔）。艺

术文本有了这么多的不实记号，还是有观众信以为真，不自觉地“悬搁不信”，自愿地为虚构的

人物与故事情节担忧，为人物的命运悲伤。观看《白毛女》的士兵拔枪打死黄世仁，读《少年维

特之烦恼》而自杀，读者写信给福尔摩斯求救，这些都被认为是艺术创造幻觉的奇迹。

甚至体育，明显是假装的战争，但是哥伦比亚队打入乌龙球的队员被国人枪杀，拳王泰森

咬伤对手的耳朵，都是“逼真性幻觉”超越了文本的虚假，接受者的幻觉强度，使他们忘记舞台

与拳击赛场文本是虚拟争斗。托多洛夫认为逼真性“只有在对自身的否定中才能存在，只能在

无它的时候才有它”輦輶訛。因为逼真性是一种真实幻觉，一旦接受者明白自己是在幻觉中，幻觉就

消失了。

一旦接受者由于各种原因，意识到此符号表意文本缺乏必要的认知价值，他就会拒绝接

受这个文本，符号表意就只能中止。于是出现第三格局的诸类型：

3a. 不得理解型：诚信意图→实在文本→不愿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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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1a基准型的变体，诚意的传达，可以因为不被接受而失败。《三国演义》中张松带了西川地

图到曹操那里，准备献计让曹操取西川，曹操却不予理睬。张松对曹操并不存欺骗意图，表达

意义的文本也是准确无误。曹操不接受，使张松此举无法达到交流目的，哪怕诚意也能失败告

终。如果再加上文本不合适，传达失败的可能性就更大。

3b. 表意受阻型：诚信意图→不实在文本→不愿接受

《三国演义》中张松进一步激怒曹操：“‘丞相驱兵到处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松亦素知。昔日濮阳攻

吕布之时，宛城战张绣之日；赤壁遇周郎，华容逢关羽；割须弃袍于潼关，夺船避箭于渭水：此

皆无敌于天下也！’操大怒曰：‘竖儒怎敢揭吾短处！’喝令左右推出斩之”。张松虽然留得一命，

却因为用了不实在文本，表达再也无法达到目的。

《三国演义》第60回，关羽荆州失败，派人叫糜芳傅士仁发兵相救，“使者曰：‘关公军中缺

粮，特来南郡、公安二处取白米十万石，令二将军星夜解去军前交割。如迟立斩。’芳大惊，顾谓

傅士仁曰：‘今荆州已被东吴所取，此粮怎得过去？’士仁厉声曰：‘不必多疑！’遂拔剑斩来使于

堂上。芳惊曰：‘公如何斩之？’士仁曰：‘关公此意，正要斩我二人。我等安可束手受死？’”关

羽在生死危急关头，傲慢如旧。用此种完全不实在文本，表意自然受阻。

3c. 谎言失效：不诚信意图→实在文本→不愿接受

这与谎言骗局的典型局面1a只差了一点，文本没有问题，接受者看穿文本的实在是假相，拒绝

接受，从而拒绝上当受骗。东吴杀了关羽，为防魏、蜀夹击局面出现，孙权派人把关羽的首级转

送曹操，目的在于使刘备怀疑杀关羽乃曹操指使，从而转恨曹操。曹操从司马懿之议，“将关公

首级，刻一香木之躯以配之，葬以大臣之礼”，这条移祸于人之计被曹操识破了。

第三格局的abc三型，一个共同特点是接受者拒绝接受。现在我们要看一种最极端的情

况：如果接受者看出意图作伪、文本不实，但是认为虚假表意中有认知价值，而坦然将计就计

伪作接受，以伪为伪，此时就会出现本文讨论的最复杂也最为有趣的第四格局，也是“不愿接

受”时惟一可能的表意模式：

4. 假戏假看型：不诚信意图→不实在文本→不愿接受

不是为了引出这个格局，本来不必讨论接受者拒绝文本形成的任何类型，这个类型实际上是

文学艺术藉以立足的基本交流模式，再复杂也不得不论。大家都知道是一场表演，发送者是做

戏，文本摆明是戏，接受者假戏假看，所谓“不愿接受”就是假看，就是不接受文本的直接信息：

发送者也知道对方没有要求他有表现“事实性”的诚信，他反而可以自由地作假；发出的符号

文本是一种虚构，不必对事实性负责；接受者看到文本之假，也明白他不必当真，他在文本中

欣赏发送者“作假”的技巧（作家的生花妙笔、演员的唱功、画家的笔法），此时“修辞”不必立其

诚，而是以巧悦人。

我们可以说这不是一个真实的符号表意，而是一个大家都参与的作伪表演。悖论的是：在

这个作伪的框架之内，可以而且必须建立一个1a型模式，即“诚信意图→实在文本→愿意接

诚信与谎言之外：符号表意的“接受原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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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”。虽然框架是一个虚构的世界，这个世界里却镶嵌着一个可信任的正解表意模式。

例如，《三国演义》说张飞长板桥喝断水流，读者不必信之，因为作者自称“多少兴亡事，都

在笑谈中”；而书中的“看客”必须相信，因为他坐在叙述框架的书场里，听“说书的”讲故事。例

如纳博科夫虚构了《洛丽塔》，但是在这个虚构世界里的叙述者是亨伯特教授，此角色按他主

观了解的事实性写出一本忏悔，给监狱长雷博士看。这个事实性是不是真的事实性？不是，原

因倒不是因为亨伯特教授的忏悔只是主观真相，例如他声称是小女孩洛丽塔勾引了他。我们

说的“非事实性”是因为它只存在于这个虚构的世界中，在这本小说包含的世界里，亨伯特教

授的忏悔不是骗局，所以雷博士给与道德判断，并说有养育下一代责任者读之有益。因此，这

是一个虚构所包裹的正解传达。

可以说，所有的艺术都是这种4（1a）型。哪怕是荒唐无稽的虚构，例如《格列佛游记》，都是

这样一种双层“假戏假看—诚意正解”格局，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，斯威夫特是说假，格列佛是

说真。读斯威夫特小说的读者不会当真，但听格列佛讲故事的“叙述接受者”，必须相信格列佛

的诚信。

这也适用于非艺术的虚构，例如发送者可以说“我来讲一段故事”，“我来吹一段牛”，或者

用其他虚构框架标记（例如画廊、舞台、打扮、电影的屏幕片头），甚至不明言地设置必要语境。

此时发送者的意思就是我假扮一个人格，而“你听着不要当真”，你也分裂出一个人格。然后他

怎么说都无不诚信之嫌，因为他把自己和听者都变成了双重人格。张爱玲说，“我有时候告诉

别人一个故事的轮廓，人家听不出好处来，我总是辩护似地加上一句：‘这是真事。’”輦輷訛张爱玲

说这话带着歉意，她是在虚构，但是在她的虚构世界里，故事是真事。

从这个角度来理解，2b表演幻觉型（不诚信意图→不实在文本→愿意接受），是接受者忘

记了这个框架，进入了虚构世界，在幻觉中忘记了他们并不属于那个世界。他们不能接受直陈

虚构的不实在框架文本。

这就是符号表意“真实性”关键所在的“接受原则”：在八种可能的模式中，三种因为不接

受而无法完成符号表意：

3a. 不得理解型：诚信意图→实在文本→不愿接受

3b. 表意受阻型：诚信意图→不实在文本→不愿接受

3c. 谎言失效型：不诚信意图→实在文本→不愿接受

另外五种是可能的表意模式：

1a. 诚意正解型：诚信意图→实在文本→愿意接受

1b. 欺骗成功型：不诚信意图→实在文本→愿意接受

2a. 反讽超越型：诚信意图→不实在文本→愿意接受

2b. 表演幻觉型：不诚信意图→不实在文本→愿意接受

4a. 假戏假看型：不诚信意图→不实在文本→不愿接受（内含诚意正解型）

总结一句，要完成表意，必须要接受者愿意接受。一旦接受者拒绝接受，符号表意就只能中断。

最后一种格局之所以可能，是因为三个环节均为负，无混乱表意之可能，但是这样的框架中就

必须包含一个“诚意正解型”表意：每个环节均为谎言，反而成全了“真实性”的可能。所以艺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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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谎言中的真实，是在虚构框架中镶嵌了诚信。

那么接受者用什么来判断是应当接受还是不接受？要接受一个表意，首先就是从符合表

意中有所得，对“真实性”有所了解。他不可能跳过文本，不可能直接与发送者交流（如果真有

所交流，其交流的信息就应当被视为文本的一部分，例如考古新发现）。因此，接受者认为符号

文本具有认知价值，就会接受（1a）；哪怕上当受骗不能怪他，实在的文本具有欺骗的“真实性”

（1b）；哪怕文本本身是扭曲的，接受者也因为文化的陶冶而知道如何解读反讽文本后的“真实

性”（2a）；而幻觉之所以起作用，是因为幻觉给人真实感（2b）；最后，全虚构表意会有认知价

值，因为可以内含真实性（4）。

因此，“可接受原则”，就是满足接受者的认知要求，接受者努力从符号表意中获得所谓的

“真实性”，为达到这目的，就只能按文本情况作解释的策略安排。

最早讨论述真问题的格雷马斯，因为忽视接受一环，未能厘清此中种种复杂关系，但是他

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符号形式问题，实际上卷入文化价值观念。因此他曾经提出：“在几个同

质的文化中，有可能建构一个以述真模式为基础的分类”輧輮訛。

本文就是试图建构这样一个分类：这个看来是形式上的分类，最后要落实到接受者的文

化价值上，拒绝接受还是变通接受，实际上是个文化价值问题。而且，笔者认为：“不同质”的文

化，不同“容忍度”群体，可能对于作伪、反讽、幻觉、虚构的态度不一样。文本“实在”与否，也就

是是否符合常情。而常情因文化而异，在不同文化中标准有差别，但方式相同，这个模式分型

是普遍有效的。

一个社会能靠巨量的意义交流向前发展，条件就是能对表意进行有效而顺畅的处理。儿

童之所以渐渐心智成熟，人类之所以形成繁复多变的符号文化，不就是因为学会使用诚信与

谎言促进交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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